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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马店市关于开展建设项目地质灾害易发区和

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

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19〕1 号）

和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建设项目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压覆

重要矿产资源查询工作的公告》精神，依据《驻马店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的指导意见》（驻政办

〔2019〕73 号），促进我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，提高服务效能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，创新行政

方式，提高行政效能，深化审批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

负担，减少土地报征环节，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和

服务质量，持续优化办理建筑许可营商环境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压覆矿和地质灾害区域评估工作综合查询，实现政府购

买服务，企业可免费使用，并在供地前完成评估情况说明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通过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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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://222.143.25.242:3190/Account/Login?ReturnUrl=%2

FTodo）免费开展建设项目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压覆重要矿产资源

查询工作，四区政府（管委会）作为实施主题实行政府统一服务，

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。

查询结果表明建设项目不在地质灾害易发区、不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和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区的，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不在

地质灾害易发区查询情况说明、未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情况说

明。建设项目办理用地报批手续时，凭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的

查询情况说明，直接进行用地审批，不再进行建设项目压覆重要

矿产资源审批。

查询结果表明建设项目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，河南省自然

资源厅出具地质灾害易发区查询报告，项目建设单位应按规定进

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在用地报批阶段，市政府在上报建设项

目用地审查材料中必须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料。

查询结果表明建设项目压覆探矿权、采矿权、国家矿产地以

及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区的，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查询报告。压覆探矿权、采矿权、国家矿产地及省财政地

质勘查项目区的，项目建设单位需编写建设项目拟压覆重要矿产

资源核实评估报告，其中压覆查明重要矿产资源的，需依法依规

履行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程序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

— 4 —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应针对土地报征前的压覆矿、地

质灾害等评估事项做好组织领导工作，各区应自行成立组织，分

管领导任组长，土地储备中心、矿产股等责任股室为成员，将责

任压实到人。

（二）强化落实。自然资源部门对报征土地，要逐一落实是

否开展压覆矿和地质灾害查询，并将查询情况说明作为报征土地

的重要要件纳入组卷材料中，要做到不拉一宗，应查尽查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区要加强压覆矿、地质灾害等区域评估

的宣传，引导各部门和企业主体掌握政策，准确理解，自行免费

下载使用，为深入开展区域评估运用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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